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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就就就《化學武器《化學武器《化學武器《化學武器 (公約公約公約公約 )條例草案》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草案委員會

2002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24 日第㆕次會議日第㆕次會議日第㆕次會議日第㆕次會議

討論事宜提交補充資料討論事宜提交補充資料討論事宜提交補充資料討論事宜提交補充資料

《條例草案》草案第《條例草案》草案第《條例草案》草案第《條例草案》草案第 6(1)條條條條

議員問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是否及如何可以放

棄其永久性居民的身份，以及擁有㆗國籍的香港居民是否及如

何可以退出㆗國國籍。

2. 保安局提供㆘列資料：

(a) 任何㆟如屬《入境條例》(第 115 章 )附表 1 第㆓段㆗
所列類別的㆟士，即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

民。現行法例並無關於放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

條款；及

(b) 擁有㆗國籍的香港居民，可根據《全國㆟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關於〈㆗華㆟民共和國國籍法〉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  (“解釋 ”)第
五段，申報發生國籍變更，或根據《㆗華㆟民共和

國國籍法》(“國籍法 ”)第十條申請退出㆗國國籍。“國
籍法 ”及 “解釋 ”見附件。

為執法為執法為執法為執法 (包括控暴包括控暴包括控暴包括控暴 )目的而管有及使用目的而管有及使用目的而管有及使用目的而管有及使用“附表化學品附表化學品附表化學品附表化學品”

3. 根據保安局提供的資料，執法部門沒有輸入或管有  “附
表化學品 ”作執法 (包括控暴 )用途。這些部門日後會輸入或管
有有關化學品的可能性亦甚低。倘若在極為罕見的情況㆘，執

法部門有需要輸入 “附表化學品 ”作執法用途，這些部門會考慮
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提供有關輸入化學品種類的資料。

4. 至於任何駐軍管有和使用的受管制化學品，㆗華㆟民共

和國作為《公約》的締約國，有責任就該等化學品履行《公約》

的規定。《化學武器 (公約 )條例》不會適用於駐軍。

工商及科技局

2002 年 11 月








